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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總則： 

為保障本校勞工(即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條及第102條所定人員以外之員工)安全與健康，

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4條第1項規定訂定本守

則。 

二、 學校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一) 本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由校長或其代理人綜理；由各所屬處室之主管負責執行。 

(二) 本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應執行： 

1. 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並指導有關處室實施。 

2.規劃、督導各處室辦理勞工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危害通識。 

5.規劃、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6.規劃、實施勞工健康管理。 

7.督導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8.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估，並提供勞工安全衛生諮詢服務。 

9.其他有關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 各處室主管應執行： 

1.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 

2.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3.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4.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5.擬訂安全作業標準。 

6.教導及督導所屬遵守安全作業標準方法。 

7.各項作業之安全衛生監督及指導。 

8.其他交辦有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 本校勞工應切實遵行： 

1.本校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由校長或其代理人所指示之安全衛生所應遵行之事項。 

3. 參加本校舉辦或指派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三、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與檢查 

各處室就所保管之一般機械設備、影印機、電器用品等之使用，若發現有任何異常現

象，應向主管報告，經維修確認正常後使可開始作業。 



四、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一) 一般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1. 必須遵守各場所訂定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2. 必須接受與工作本身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練。 

3. 在工作時嚴禁吸煙、飲酒、嚼檳榔、吃口香糖及其他妨礙安全工作之行為。 

4. 於工作場所之安全門、通道路口、樓梯口、進出口等處，不得堆積任何物品。 

5. 必須熟悉滅火器、消防設備之使用方法及放置地點。 

6. 必須了解各工作場所逃生及疏散之路線。 

7.若遇火災等事故，不可搭乘電梯逃生。 

8.在工作環境避免將物品堆積過高，以免傾倒傷人。 

9.離開工作場所務必隨手關閉電氣、水龍頭之開關。 

10. 發現處內任何地方有危害安全衛生之人、事、物等，必須立即反映相關人員作緊

急處理。 



 

(二) 感電災害防止應注意事項： 

1.禁止私自接通電氣設備，或拆卸漏電斷路器、接地設備、電氣開關、更換保險絲

等使安全裝置無效之行為，主管應隨時監督制止。 

2.遇有電氣設備故障之狀況時，應向主管報告，由其指派技術人員進行維修，不得

擅自進行檢修。 

3.勞工應隨時注意，電氣機具之電線、開關的護蓋或絕緣被覆是否損壞，遇有損壞

或發生漏電之情形，並向主管報告。 
(三) 墜落災害防止應注意事項： 

1.使用爬梯或合梯進行作業時，應注意其穩固性及是否有損壞，必要時主管應另派

員與下方固定並協助作業。 

2.對於高處作業場所設置之欄杆、護圍、上下設備等裝置不得破壞或使其失效，若

發現損壞應立即停止作業並向主管報告。 

3.高處作業應由安全之上下設備或階梯上下，嚴禁不安全之攀爬或跳躍動作。 

五、 教育與訓練 

(一) 勞工應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亦有接受之義務。 

(二)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附表14規定，應有下列內

容，總計上課時數不得少於3小時: 

1. 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 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 標準作業程序 

5.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6. 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練 

(三) 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應將包含訓練教材、課程表等之訓練計畫、受訓人員 

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資料保存3年。 

六、 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一) 本校將不定期邀請專家或醫護人員，講授個人健康管理課程。 

(二) 符合健康檢查資格之同仁請至有關單位評鑑合格、認證、認可之醫療機構進行

健康檢查： 

1. 年滿50足歲以上者(不含工友及約聘僱人員  )：得每二年補助1次，每次每人

8,000元為限。 

2. 年滿40足歲以上者(含工友及約聘僱人員)：每二年補助1次，每4,500元為限。 

(三) 建議推動職場安全健康促進計畫（如健康操、減重競賽等），提供員工營造舒

適職場環境，促進員工身心健康及工作生活之平衡，提昇工作生產力及品質，

避免職業傷病危害。 

七、 急救與搶救 

(一) 進行急救搶救前應先考量自己之安全，勿貿然進行。 

(二) 任何傷害事故(不論輕重)應即向主管報告，不得隱匿不報。 

(三) 遇感電災害時，應先設法切斷電源並確認無感電之虞後，再施以急救搶救。 

(四) 對危害物災害之處置，應考量危害物質之性質及相容性，運用適當之方法進行急救
及搶救。 

(五) 任何急救之處理僅在維持傷者之生命或避免傷害擴大，對於重大傷患應緊急送往醫
療院所進一步處理。 



 

八、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與使用 

(一) 從事下列檢查作業時，應佩戴防護器具： 

1.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毒性物質時，應使用適當之手套、圍

裙、裹腿、安全鞋、安全帽、防護眼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防護器具。 

2.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之虞時，應使用適當之安全帽、安全護鏡及其他防護。 

3.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

必要之防護具。 

4.暴露於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應使用安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面罩、防塵口罩、防護

眼鏡、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 

5.從事電氣工作之員工，應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二) 勞工從事上述作業時，應向主管領用防護器具，並應確實使用。 

(三) 主管應教導並監督員工使用防護器具。 

(四) 勞工、主管對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保持清潔，予以必要之消毒，並經常檢查，

保持其性能，性能不良時，應隨時更換，不用時並應妥予保存。 

九、 事故通報與報告 

(一) 任何事故或意外狀況無論大小、有無人員受傷或機械設備損壞，除立即依權責予以應

變處理外，並即向現場主管報告，隱匿不報者，將予以處分。 

(二) 主管在接獲通報後，應立即依情況及規定予以必要之處置，事後並填寫事故報告單。 

(三) 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

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並於8小時內通報本府勞動檢查處： 

1.發生死亡災害者。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者。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